臺中市競爭型創業獎勵補助作業要點
(活動名稱)計畫書


	核定日期
	____年____月_____日(由摘星計畫專案辦公室填寫)

	審核結果
	□核准申請
□不予核准，原因：

	審查意見

	






	摘星計畫專案辦公室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 申請人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____年____月_____日
	進駐單元
	
	負責人
	

	營業項目
	
	聯絡電話
	

	備註：
(1) 店家自行辦理活動不得以創業基地店家開立之收據或發票，作為核銷憑證。
(2) 如要購買創業基地內店家商品，可以購買[材料]之費用，作為核銷憑證 (即購買材料製作商品的費用，非最後已製作完成的商品費用)。
(3) 申請費用如印刷、獎品、郵寄等，需於成果報告附上照片佐證、郵寄名單明細，並敘明用途。
(4) 申請之活動費用，不得包含青年個人創業營運成本項目。
(5) 申請之活動費用，應扣除青年辦理活動所收之報名費、材料費等。
(6) [辦理活動]前1個月提出計畫書核定通過辦理活動[活動結束日]起1個月內提出申請。
(7) 不補助單一品項支出高於於新臺幣一萬元且移動式並未固定於營運空間場域內設備。



2、 活動目的：
3、 活動日期：
4、 活動地點：
5、 活動對象：
6、 活動內容：
7、 甘特圖：
8、 宣傳規劃：
9、 經費概算表：
	品項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總金額
	
	


10、 預期效益

1

